	屏 東 縣 東 港 鎮 東 隆 國 民 小 學
	保存年限
	5

	
	檔    號
	332

	簽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於   輔  導  室

	主旨：○  年  ○  班擬配合 ○○活動 領域課程辦理主題教學活動，當天退伙一次，請核示。
說明：
1、 活動日期：115年○月○日（星期○）
2、 活動時間：□上午□下午    第 1 節至第4節。
3、 活動地點：○○教室
擬辦：本活動經校長核准後，會請午餐秘書辦理班級停餐，當日午餐費依規定退還學生午餐費。

依據：「屏東縣中小學辦理學校午餐工作要點」及「屏東縣東隆國小學校午餐加退伙管理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承辦單位
 ○年○班導師
(需簽名或蓋章)


	會辦單位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先蓋章)
午餐秘書


	校長批示
(校長批示後送回午餐秘)



備註:1.導師簽章後請先送教務處及校長核章後再送午餐秘書轉午餐公司辦理

              2.需辦理前一個星期提出申請以便團膳公司辦理退伙及菜量控制

